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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职工福利费管理使用暂行办法

（文号 ：广师院〔2013〕243 号，施行时间 ：2013 年 9 月 10 日。）

第一章  总则

第一条  为了规范管理和合理使用教职工福利费，提高福利费的使用效能，切

实解决教工的生活困难，现根据上级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  福利费提取标准按省有关规定执行，提取福利费的范围包括离退休人

员在内。福利费的使用要本着重点帮扶、公正透明、专款专用的原则。

第三条  福利费使用要留有余地，做到每年有所节余，不能分光用光。当年节

余转入下年度继续使用。教职工福利费由人事处统一管理。

第二章  福利费的使用范围

第四条  福利费主要用以解决教职工及其家庭生活困难的补助，困难大的多补

助，困难小的少补助，不困难的不补助。福利费以解决工作人员及其家庭生活困难

为主 , 其次适当解决好集体福利项目。用于集体福利的费用，一般不超过学校提成

福利费总额的 40%。

第五条  集体福利项目可用于：

（一）慰问因伤病住院教职工；

（二）慰问生育或做人流住院女教职工；

（三）教职工实行上环、结扎等计划生育手术补助；

（四）教职工父母去世慰问；

（五）教职工本人去世慰问家属和相关部门送花圈等开支；

（六）教职工体检开支；

（七）按规定应纳入集体福利费用的其他福利项目。

第六条  福利费的补助范围限于我校在职人员、离退休人员和依靠在职人员、

离退休人员供养的直系亲属，包括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和未满 18 周岁的或丧失劳动

能力的弟妹，以及在职人员依靠其抚养长大的其他亲属。

第七条  教职工生活困难主要应由本人设法解决，本人确实难以解决的，学校

才给予临时补助或定期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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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  在职人员福利费的管理使用

第八条  慰问类

（一）在职教职工患病住院一般由所在单位统一安排探望（原则上只安排探望

一次），给付慰问金 200 元 / 人；探望重疾住院教职工的，给付慰问金 500 元 / 人。

学校领导带队探望一般患病住院教职工的，给付慰问金 500 元 / 人；探望重疾住院

教职工的，给付慰问金 1000 元 / 人。

（二）在职教职工父母（不在本院工作）去世的，给付慰问金 300 元 。

（三）在职教职工去世，由所在单位会同有关职能部门统一安排慰问其亲属，

给付慰问金 500 元 / 人。校领导带队慰问家属的，给付慰问金 1000 元 / 人。

（四）慰问金报销由所在单位填写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福利补助申请表》（人事

处网页下载），报相关职能部门审批。

第九条  补助类

（一）重大疾病补助：在职教职工本人患重大疾病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，根据

实际情况，给予一次性补助 1000 元。

重大疾病按中保人寿所规定的疾病释义，指：心脏病（心肌梗塞）、冠状动脉

旁路手术、脑中风、慢性肾衰竭（尿毒症）、 癌症、瘫痪、重大器官移植手术、严

重烧伤、暴发性肝炎、主动脉手术、非典型肺炎、H1N1 甲型流感。

（二）特殊困难补助：在职教职工因直系亲属患重大疾病、下岗等引起长期家

庭经济困难，生活水平低于广州市最低生活保障线者，根据实际情况，给予一次性

补助 3000 元。

（三）遗属生活困难补助：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对象为无经济来源，依靠死亡教

职工生前供养的直系亲属。补助办法按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在职教职工申请临时补助或定期补助的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广东

技术师范学院福利补助申请表》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，分别由所在单位、教代会生活

福利工作委员会、人事处作出意见后，报分管人事工作的校领导审批。

第十条  其他类

（一）在职教职工体检开支。

（二）在职教职工去世，学校相关部门送花圈等开支。

第四章  离退休人员福利费的管理使用

第十一条  慰问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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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 慰问住院病人：一年内探望首次住院的离退休教职工给付慰问金 100 元 /

人、探望第二、三次住院的给付慰问金 50 元 / 人。学校领导带队慰问的，厅级干

部给付慰问金 500 元 / 人、处级干部给付慰问金 300 元 / 人、其他教职工给付慰问

金 200 元 / 人。

（二）离退休教职工父母（不在本院工作）去世的，给付慰问金 300 元 / 人。

（三）离退休教职工去世，由离退休人员管理处统一安排慰问其亲属，给付慰

问金 500 元 / 人。校领导带队慰问厅级干部家属给付慰问金 1000 元 / 人、慰问其

他教职工家属给付慰问金 500 元 / 人。

（四）上述（一）至（三）类慰问由离退休人员管理处集中填写《广东技术师

范学院福利补助申请表》报人事处审批。

（五）重大节日慰问：

1．根据省委老干部局的通知，按上级发放慰问金的标准，学校配套慰问享受

副省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和老红军等。

2．每年春节前，学校党政领导对离、退休厅级领导干部（含待遇）进行慰问，

给付慰问金 500 元 / 人。

3．每年“老人节”发给离退休教职工慰问金 100 元 / 人。

4．走访慰问孤寡独居离退休教职工，给付慰问金 50 元 / 人。

5．每年逢满 70 周岁、75 周岁生日和 80 岁以上离退休教职工发给生日慰问金

100 元 / 人。

6、重大节日慰问由离退休人员管理处造表并报主管校领导审批后，送人事处

核发。

第十二条  补助类

（一）一般困难补助：对身患重大疾病（按中保人寿所规定的疾病释义范围）、

长期住院、家庭生活困难按 800 元、500 元、300 元三个等级给予一次性补助。补

助人员由各校区离退休人员管理科、校老教育工作者协会提名，离退休人员管理处

审核，送人事处作出意见后，报分管人事校领导审批。

（二）特殊困难补助：离退休人员因直系亲属患重大疾病、下岗等引起长期家

庭经济困难，生活水平低于广州市最低生活保障线者，根据实际情况，给予一次性

补助 3000 元。由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福利费申请表》并附相

关证明材料，各校区离退休人员管理科初审、离退休人员管理处审核，送人事处作

出意见后，报分管人事校领导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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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遗属生活困难补助：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对象为无经济来源，依靠死亡教

职工生前供养的直系亲属。补助办法按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  其他类

（一）离退休人员体检开支。

（二）离退休人员去世，学校相关部门送花圈等开支。

第五章  附则

第十四条 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

为准。

第十五条  本办法由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职工福利补助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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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职工福利补助申请表（存根）

编号：（　　　）年（　　　）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申请人 所在部门 职务／职称

申请慰问

类别

□住院 □父母去世 □教职工去世 □节日慰问

□其他
申请金额

申请补助

类别

□重大疾病 □特殊困难 □一般困难 □临时补助 

□其他
申请金额

申请事由（应

详细写清楚

具体时间、

地点、人物

和事由情节） 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年　　月　　日

所在单位或

各校区离退

休人员管理

科意见（包

括情况是否

属实等） 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签名（盖章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年　　月　　日

教代会生活

福利工作委

员会或离退

休人员管理

处意见 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签名（盖章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年　　月　　日

人事处

意  见

同意从＿＿＿＿人员福利费中补助＿＿仟＿＿佰＿＿拾＿＿＿元＿＿角整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签名（盖章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年　　月　　日

学校主管

领导意见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年　　月　　日

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职工福利补助批准通知单

编号：（　　　）年（　　　）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财务处：

经批准同意从　　　　　人员福利费中补助　　　   　　　　，福利费    仟

    佰    拾    元    角 整。 用 于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  。（ 附 件 共

计    张）

审批单位签章：　　　　　制表人签名：　　　　　领款人签名：


